附件3：
江苏师范大学毕业生档案代存协议书

甲方（毕业生）：               学号：             
乙方（学  院）： 江苏师范大学             学院   

应甲方自愿申请，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乙方为甲方办理保留档案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属于乙方     届普通全日制学生，甲方自愿申请将档案暂时保留在乙方。自甲方离校之日起不享有在校学生的权利和待遇。

第二条  甲方申请保留档案的期限为两年，不得超过     年12月30日。

第三条  甲方在乙方保留档案期间，可以参加乙方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招聘活动，获取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与用人单位进行双向选择，以及获得乙方提供的与就业有关的其他服务，但必须严格遵守乙方的所有规定。

第四条  留档期内，甲方与用人单位已签订经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就业协议书落实就业单位的，应当在协议书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就业协议内容上传至就业信息系统，乙方为甲方办理档案转寄手续。

第五条  乙方只为甲方开具在择业过程中有关毕业生身份的证明、学历的证明以及在校期间现实表现的鉴定，不开具任何有关甲方户籍、婚姻状况、生育状况等其他自然状况以及甲方离校后各类现实表现的证明。

第六条  甲方应当遵纪守法，参加校园内的招聘活动应当遵守校规校纪。甲方因违法、违规、违纪以及民事纠纷、劳务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无关。甲方被劳动教养或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乙方将把甲方的档案迁出，且不再为甲方办理有关就业手续。

第七条  甲方因意外伤害或患病需要医治休养的，应当及时通知乙方，并出具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乙方可以适当延长保留期限。

第八条  甲方在协议生效期间拟改变相关约定事项的，应当与乙方另行商定，否则，乙方不再提供免费保留档案。协议期内甲方升学、出国的，应及时联系甲方转递档案。

第九条  档案保留期间，甲方联系方式改变的，应当及时通知乙方或甲方原所在学院。甲方未能按照本条约定执行的，乙方有权作出终止本协议的决定，并将乙方档案转回原籍，所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第十条  协议生效后，乙方为甲方保留档案材料不收取档案保管费用。协议到期后，甲方应当及时联系乙方办理档案转寄手续。协议到期后15天内甲方不办理档案转寄手续或不与乙方联系的，乙方将根据有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所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并共同遵守本协议。

甲方：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联系人：                                                  
乙方：名称：江苏师范大学                 学院

联系人： 
电话：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